
进口坚果代理查验公司 广州进口查验代理

产品名称 进口坚果代理查验公司 广州进口查验代理

公司名称 广州市天睿进出口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68号2108-2109房

联系电话 19927528149 13826000607

产品详情

 您好，很感谢您百忙之中在网上搜到我们天睿进出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有货物进口报关清关需要帮忙
的欢迎您来电咨询。进口咨询-- 广州天睿进出口有限公司是在国内一个提倡“标准进口物流”、“一
站式进口物流”、“标准企业物流外包”提供商的先行者，我司整个团队至今，拥有丰富的进出口报关
报检实际操作经验，能够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提供**的进口报关方案及专业的进口操作。海内外客户提
供专业、快速、低成本的进口物流服务，努力实现企业自身与客户的双赢。

广州市天睿进出口有限公司多年来整合全球资源，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企业提供专业的“国际供应链管
理外包”服务，凭借专业 的团队，打造“全球进口门到门”商务平台。

 

天睿公司通过多年来的积累和沉淀，针对“机械设备，休闲零食，酒类饮料，保健食品”等货物深耕细
作，拥有丰富的报关、审价、商检、处理单证等经验。从货物进口的每一个环节出发，为客户提供**、
高效的全程服务，大幅提升货物的进口效率同时降低进口成本。天睿公司将竭诚为客户提供非核心业务
外的所有支持和保障，助力于客户的全球采购！

进口报关的流程：

通常情况下，进口报关程序分为申报、查验、纳税及放行4步。



1．申报

目前，海关接受申报的方式一般有3种：口头申报、书面申报及电子数据交换申报，其中以后两种申报形

式为主。

按照我国《海关法》的规定，进口货物的申报期限为自运输工具进境之日起14曰内，超过14日期限未向

海关申报的，由海关按日征收进口货物CIF(或CIP)价格的0．5‰的滞报金。超过3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

除有特殊原因的以外，由海关将货物提取变卖，所得价款在扣除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和税款后尚有

余款的，自货物变卖之日起1年内，经收货人申请，予以发还；逾期无人申请的，上缴国库。

申报的具体手续是：进口货物到货后，申报人根据进口单据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向海关申报。

在报关时，报关人除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外，还必须向海关交验下列单证：提货单、装货单、运单、发

票、装箱单、保险单、进口货物许可证。必要时，还应向海关交验订货合同、产地购运证明及其他文件

。 海关收到以上单证后，应进行认真审核，以检查所申报的进口货物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2．查验

海关以经过审核的单证为依据，在海关监管场所(包括口岸码头、车站、机场、邮局等)对所申报的进口



货物进行检查，以核对单物是否相符。海关查验时，报关人应派人到现场协助海关工作。

3．纳税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收到海关的税款缴纳证书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进口税款。我国《海

关法》对进口货物纳税期限的规定与出口货物的相同。进口货物以海关审定的正常CIF价格为完税价格。

CIF价格不能确定时，完税价格由海关估定。

计算进口关税税款的基本公式是：进口关税税额=完税价格×关税税率

在计算关税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进口税款缴纳形式为人民币。进口货物以外币计价成交的，由海关按照签发税款缴纳证书之日国家外

汇管理部门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的买卖中间价折合人民币计征。人民币外汇牌价表未列入的外币，按

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确定的汇率折合人民币。

2)完税价格计算到元为止，元以下四舍五入。关税税额计算到分为止，分以下四舍五入。

3)一票货物的关税税额在人民币10元以下的免税。



进口报关需要的手续：

报关是一项十分复杂和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

一般由具备报关资格的货运代理企业代为办理相应报关手续。代理报关分为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两种形

式。以下介绍收发货人委托代理办理进口报检报关时需要的手续，以供进口商参考。

一、接货：进口商或国外公司以电话或传真通知进口部人员货物即将入关，操作人员派车到进口商处提

取清关文件。委托人应当向货运代理提供所委托报关事项的真实情况。

二、报关：报关员在接到清关文件后先行审核，审核无误后交由海关进行清关。

三、出税：在海关审核无误后，将会自动打出一份进口关税税单和增值税税单，由客户直接交纳税金，

或由货运代理代垫税金。进口转关货物，按货物运抵指运地海关之日的汇率和税率征税。

四、查验：税金交纳后等待海关的进一步指示。海关如需查验货物，则由报关员和海关官员共同查验，

查验合格后，货物方可放行。



五、送货：根据进口商的要求，货运代理可派车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

六、成本核算：在此票货物顺利清关并安全抵达进口商指定地点后，进行后期成本核算。

七、货运代理进口报关发生的费用如下：运输费、报关费、代垫税金、操作费、仓储费等。

八、原出口货物退运进境时，原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填写进口货物报关单，以及保险公司证明，承运

人溢装、漏卸的证明等有关材料。原出口货物海关已出具出口退税报关单的，应交回原出口退税报关单

或《出口商品退运已补税证明》，海关核实无误后，验放有关货物进境。

此外，进口商应注意货物的申报期。海关规定，进口货物应自运输工具进境之日起l4日内办理申报。如

逾期申报，海关则自第l5日起按到岸价每日征收0．05%的滞报金。如超过

3个月仍未申报，海关即变卖货物，在扣除各种费用后，余款上缴国库。

进口报关单证：

进口商向海关报关时，需提交以下单证：



1、进口货物报关单

一般进口货物应填写一式二份；需要由海关核销的货物，如加工贸易货物和保税货物等，应填写专用报

关单一式三份；货物出口后需国内退税的，应另填一份退税专用报关单。

2、货物发票

要求份数比报关单少一份，对货物进口委托国内销售，结算方式是待货物销按实销金额向出口单位结汇

的，进口报关时可准予免交。

3、提货单

陆运单、空运单和海运进口的提货单及海运出口的装货单，海关在审单和验货后，在正本货运单上签章

放行退还报关员，凭此提货或装运货物。

4、货物装箱单，其份数同发票

散装货物或单一品种且包装内容一致的件装货物可免交。



5、如果进口商委托报关而非亲自报关

须附有报关委托书、报检验委托书。

6、必要证件

海关认为必要时，还应交验贸易合同、货物产地证书、濒危物种证明、非疫情产地证明等。

7、其它有关单证

包括：

（1）经海关批准准予减税、免税的货物，应交海关签章的减免税证明，北京地区的外资企业需另交验海

关核发的进口设备清单；

（2）已向海关备案的加工贸易合同进出口的货物，应交验海关核发的"登记手册"。

期限



报关期限是指货物运到口岸后，法律规定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报关的时间限制。

根据《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的报关期限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14日内，由收货人或其代理人

向海关报关；转关进口货物除在14日内向进境地海关申报外，还须在载运进口货物的运输工具抵达指运

地之日起14日内向指运地海关报关；超过这个期限报关的，由海关征收滞报金。进口货物规定报关期限

和征收滞报金是为了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促使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及时报关，加速口岸疏

运，使进口货物早日投入生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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